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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科技大学学生教材管理办法

为规范学生教材预订、领用和费用结算工作，保障教学秩序、维护

学生利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教材代办费收费标准

一年级：1500元；二年级：1000元；三年级：800元；四年级：400
元；五年级：200元（中外合作项目学生每年级 1500元）。

第二条 教务处于每学期 9-10周向各学院下达下一学期教材预订通

知，负责办理教材预订手续。

第三条 各学院根据下一学期教学任务，预订教材。任选课原则上

不预订教材，如确需使用教材则由任课教师提出要求，经学院同意后报

教务处。

第四条 教务处根据学院教材预订计划和教材库存情况编制教材订

购计划，通过公开招标书商进行采购。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专业学

生的教材由教务处负责统一订购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订购、

销售教材（含配套教材）。

第五条 教务处根据《教学执行计划》和《教材征订单》给学生开

具《领书单》，学生凭《领书单》领取教材并签字确认。学籍异动的学

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自行到各校区教材库房购买。

第六条 对任选课教材，学校不进行统一订购，由中标书商代销，

学生自行购买。

第七条 学生入校时即建立个人教材代办费帐户，每学年开学初学

生须按学校规定的教材代办费收费标准交纳教材代办费。

第八条 必修课和限选课教材费用从代办费中结算。教务处每年 5
月中旬和 11月中旬分别公布一次学生班级教材领用情况、学生个人教

材领用情况和学生个人教材代办费使用情况。公布核实后，学生在《学

生个人教材代办费使用清单》上签字确认。

第九条 财务处根据教务处提供的《学生个人教材代办费使用清单》

于每年 6 月份与学生结清代办费金额，实行多退少补。

第十条 学生教材代办费由学校财务处负责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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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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